
抄本

裝

訂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地 址 ： 臺北市重慶南路]段]24號

馘敁士 W ‘電話236]-8577抱41 撒M l  傳真2 3 n _8895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5年 5月1 2日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字第0 9  5 0 0 1 1 3 0 2 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附4  :如文

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爲審理85年12月10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 
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有無違蕙疑義乙案，請貴部於文 

到後儘速惠示意見及資料，請 查 照 。
説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規定辧理。

二 、 本院大法官審理聲請人林傳聲請解釋公務人員任用法施 
行細則第15條第2項是否有牴觸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4 
項及蕙法第23條之疑義乙案，請貴部就下列問題表示意 

見 ，並檢附相關資料惠復：
(一） 沾年 I2月10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

1 5條第 2 項 （現行施行細則第 1 7條第 3項）之具體修正 

理由爲何？
(二） 其他相關資料及意見。

三 、 檢附前開釋憲聲請書影本、最高行政法院 90年度判字第 
2238號判決影本各乙份。

正 本 ：銓敘部 '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

銓 敘 部 函
機 關 地 址 ：1 1 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 之 2 號 

聯絡 電 話 ：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 日 期 ：中華民國 9 5 年 5 月 2 2 曰

發文 字 號 ：部法二字第0952650748號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說明五 _

主 旨 ：關於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民國8 5 年 1 2 月 1 0 日修正發布之公 

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15條 第 2 項有無違蕙疑義，囑提 

供該條項之具體修正理由、相關資料及其他意見一案，復 

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貴秘書長 9 5年 5 月 1 2 日秘券大芍字第0950011302號函。

二 、 查 8 5年 1 1月 1 4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（以下簡稱 

任用法）第 1 7條 規 定 ：「…… （第 3 項 ）經發敘部銓敘審 

定合格實授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，最 近 3 年年終考 

績 2 年列甲等、1 年列乙等以上，並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 

格 ，且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，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 

資 格 ，不 受 第 1 項規定之限制：一 、經普通考試、相當普 

通考試之特種考試或相當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之綠定資袼考 

試或於本法施行前經分類職位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考試及 

格 ，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3 年 者 。二 、高級 

中等學校畢業，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1〇年 

者 ，或專科學校畢業，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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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年 者 ，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，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 

職務滿 6 年 者 。（第 4 項 ）前項考績升任薦任官等人員，除 

具有第2 項 第 1 款 、第 2 款 、第 4 款所定考試及袼之資袼 

者 外 ，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為限。（第 5 項 ）第 3 

項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，由考試院定之。」考其修正過 

程 ，上 開 第 3 項 至 第 5 項 規 定 ，係由立法委員主動提案增 

訂 。又為避免對文官制度造成重大衝擊、阻礙考試及格任 

薦任官等人員日後之升遷管道，以及影響中高級公務人員 

素 質 ，故對於擬依該規定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者， 

於其考績、服務年資訂有一定之條件，並對升任薦任官等 

後所得擔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有所限制。

三 、復查本部為配合前開任用法之修正，前研擬任用法施行細 

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陳考試院審議，其中第15條 第 2 項 

(現為第 17條 第 4 項 ）原擬規定：「本法第 17條 第 4 項所 

稱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為限，指擔任職務之列等 

最高列薦任第七職等以下之職務為限，並不得擔任跨列薦 

任第八職等以上列等之職務而言。」案經考試院審查以， 

為 免 「不得擔任跨列薦任第八職等以上列等之職務」之限 

制文字可能滋生是否超越母法規定之疑義，爰修正為：「本 

法 第 1 7條 第 4 項所稱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，指職務之列 

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而言。」至其修正說明則為：「本法 

第 1 7條 第 4 項所定『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』，為期明確， 

增 訂 第 2 項 條 文 ，明定係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 

等者而言。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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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另本案補充明如下：

(一） 查任用法第6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 

務 ，應就其工作職責及所需資格，依職等標準列入職 

務列等表。必 要 時 ，一職務得列2 個 至 3 個職等。是 

以 ，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，均列有職等，而職務 

列 等 ，則係就該職務所列之職等情形而言。基 上 ，各 

機關職務原則上列單一職 等 ，必 要 時 ，得 列 2 個 至 3 

個 職 等 （例如部會層級科長為薦任第九職等、專員為 

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）。故以薦任第七職等以下之 

職 務 為 例 *其職務列等可包含薦任第七職等、薦任第 

六職等至第七職等、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、 

薦任第六職等等情形，而所列職等最高均不超過薦任 

第七職等。

(二) 有關任用法第17條 第 4 項 「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 

職務為限」之 规 定 ，依前開說明，當指擔任職務所列 

職等最高不超過薦任第七職等而言。故任用法施行細 

則 第 1 5條 第 2 項規定：「本法第 17條 第 4 項所稱薦任 

第七職等以下職務，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 

等而言 ° 」並未逾越本法之規定意涵。另如不禁止擔 

任跨列薦任第七職等以上列等之職務，因該職務所列 

職等關係，尚得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 1條考績升等至 

薦任第七職等以上，反使任用法第1 7 條 第 4 項之規 

定 ，失其規範意義。

(三） 又任用法第1 7條 第 4 項 規 定 ，為立法院立法委員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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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 訂 ，該規定對於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人員，於 

升任薦任官等後所得擔任職務之列等限制，有其考量 

理 由 ，惟無限制是類人員不得晉升薦任第六職等之意 

涵 （按 ：林 傳 君 於 8 6年係擬申請派代為薦任第六職 

等至第八職等通譯，因與規定不符，而未經司法院同 

意派代），從而任用法施行細則第15條 第 2 項之規定， 

即非屬限制是類人員升任之規定，亦不生增加法律所 

無之限制問題。

五 、檢附考試院8 5 年 1 1 月 2 8 日第九屆第1 1次 會 議 ，有關任 

用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資料影本1 份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 本 ：

部 長 朱 武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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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規

定

，
明

定

r

本
法
第
十
七

 

'條

第

四

項

所

稱

『
以
擔
任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以
下
.職

務

為

限

』

，
指
擔
任
職
務
之
列
等
最
高
列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以
下
之
職
潞
為

 

限

，
並
不
得
擔
任
跨
列
薦
任
第
八
職
等
以
上
列
等
之
職
務
而
言
9.」
審
查
會
同
仁
以
部
擬
條
文
旨
在
維
護
中
級
文
官
素
質
，
避

 

免
委
屈
升
薦
任
人
員
大
量
填
補
課
股
長
等
關
鍵
職
務
致
對
文
官
體
系
造
成
衝
擊
-
用

意

值

得

肯

定

，
惟

為

免

「
不
得
擔
任
跨
列



薦
任
第
八
職
等
以
上
列
等
之
職
務
」
之
限
制
文
字
可
能
滋
生
是
否
超
越
母
法
規
定
之
疑
義
，
本
項
條
文
擬
予
修
正
為
：

「
本
法

 

第

十

七

條

第

四

項

所

稱

『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以
下
職
務
』

指
職
務
之
列
等
最
高
為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者
而
言

 

貳

'
附

審
查
會
除
就
本
案
部
分
獲
致
前
開
審
查
結
論
外
，
部
分
同
仁
並
就
本
施
行
細
則
相
關
規
定
提
出
下
列
意
見
-
擬
建
議
交
部
於
未
來

修
正
時
研
究
參
考
：
 

.

r

院
會
前
已
審
議
通
過
之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十
三
條
前
段
規
定
，
公
務
人
員
經
依
第
二
十I .

條
規
定
程
序
銓
敍
審

 

定

後

，
如
有
異
議
得
於
文
到
三
個
月
內
提
出
確
實
證
明
或
理
由
，
陳
由
本
機
關
長
官
依
送
審
程
序
轉
請
復
審
。
上

開

「
復

審

」

一

詞
與
公
務
人
員
保
障
法
第
十
八
條
：

r

公
務
人
員
對
於
服
務
機
關
或
人
事
主
管
機
關
(
以
下
簡
稱
厫
處
分
機
關
>
所
為
之
行

 

政

處

分

，
認

為

違

法

或

不

當

，
致
損
害
其
權
利
或
利
益
者
-
得
依
本
法
提
起
復
審
」
之
規
定
用
詞
重
複
.，
似
宜
配
合
公
務
人
員

 

保
障
法
規
定
檢
討
研

修

。

一

「查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四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主
管
長
官
對
於
所
屬
公
務
員
，
依
第
十
九
條
之
規
定
送
請
監
察
院
審
查
或
公
務
員
懲

 
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而
認
為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得
依
職
櫂
先
行
停
止
其
職

務

；
行
政
院
訂
定
之
行
政
院
暨
所
屬
各
級
行
政
機
關
公
務
人

 

員
獎
懲
案
件
處
理
辦
法
亦
有
停
職
之
規
定
*
而
依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六
款
規
定
，r

依
法
停
止
任
用
者
」
不
得

 

為

公

務

員

，
為
維
護
人
民
服
公
職
之
權
利
■-

上

開

條

文

所

稱

之r

依

法

」
是
否
包
含
行
政
命
令
，
宜
於
施
行
細
則
中
予
以
明
確

 

規

範

9
 

■ 

■

一一『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規
定
：

r

各
機
關
不
得
任
用
其
他
機
關
現
職
人
員
。
如
有
特
殊

需

要

時

，
得

指

名

商

調

之

。
」
 

上

開

條

文

所

稱r

特
殊
需
要
」
之
要
件
及
標
準
宜
於
施
行
細
則
中
予
以
明
確
界
定
-
俾
免
因
用
人
機
關
認
定
標
準
不I

影
響
公

 

務

人

員

權

益

。



銓

六

四

四
、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三
條
規
定
，
各

機

關

為

應

業

務

需

要

，
得
就
性
質
特
殊
之
職
務
訂
定
體
格
檢
查
項
目
及
標
準
， 

並
通
知
擬
任
人
員
送
繳
公
立
醫
院
之
檢
查
合
格
證
明
。
為
免
各
機
關
自
定
之
標
準
過
於
嚴
苛
致
影
響
當
事
人
權
，益

，
請
部
研
究

 

增
訂
上
開
各
機
關
自
定
之
體
格
檢
查
項
目
及
標
準
應
報
請
本
院
或
部
核
備
之
程
序
。

耳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規
定
，
患
有
精
神
病
者
不
得
為
公
務
人
員
，
但
精
神
病
種

類

甚

多

，
病
情
輕
重
亦
有
程
度
之
不

 

同

，
似

不

宜I

概
認
定
其
不
得
擔
任
公
務
人
員
，
請
部
研
究
於
施
行
細
則
訂
定
具
體
明
確
之
認
定
標
準
-
以
保
障
人
民
服
公
職

 

之

權

利

。
、
 

:J-

六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規

定

：

「
各
機
關
組
織
法
規
所
定
之
職
務
，
應
就
其
工
作
職
責
及
所
需
賣
格
-
依
職
等
標
準

 

列

入

職

務

列

等

表

。
必

要

時
-

I

職
務
得
列
雨
個
至
三
個
職
等
。
」
故
職
務
列
等
應
以
單
一
職
等
為
原
^

-

跨
列
兩
個
以
上
職

 

等

者

為

例

外

5
同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四
項
規
定
：

「
前
項
考
績
升
任
薦
任
官
等
人
員
，
除
具
1
第

二

項

第

一

款

、
第

二

款

、
第
四

 

款
所
定
考
試
及
格
之
資
格
者
外
，
以
擔
倕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以
下
職
務
為
限
。j

為
免
當
事
人
認
為
上
開
職
務
包
括
跨
列
薦
任
第

 

七
職
等
以
上
之
職
務
而
產
生
爭
議
，
建
議
部
於
下
次
修
正
職
務
列
等
表
時
，
研
究
將
跨
列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以
上
之
職
務
予
以
分

 

別

列

等

。



修

正

條

文

公
務
■人K=I
貝
任
用
法
施
行
細

.則
第.
十
五
條
修
正
條
文.
對
照
表

審
査
會
修
正
本
^̂

現

n

.條

文

說

明

第
十
五
條
經
銓
敍
部
銓
敍
審
定
薦
任
 

官
等
合
格
實
授
後
-
而
未
取
得

 

簡
任
官
等
任
用
資
格
前
，
依
法

 

調
任
簡
任
機
要
人
員
、
技
術
人

 

員
或
簡
派
職
務
人
員
-
其
以
簡

 

任
或
簡
派
官
等
參
加
考
績
、
考
 

成

等

次
T

准
予
比
照
原
敍
薦
任

 

職
等
考
績
等
次
合
供
計
算
-
依

 

公
務
人
員
考
績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
 

-
項

規

定

-
按
年
核
算
取
得
高

 

1

職
等
任
用
資
格
■，
於
取
得
薦

 

任
第
九
職
等
資
格
後
’
所
餘
年

 

資

，
如
合
於
本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
 

二
項
規
定
者
1
取
得
升
任
簡
任

 

第
十
職
等
之
任
用
資

格

。

本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四
項
所

 

稱
r
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以
下
職
 

務

」

-
指
職
務
之
列
等
最
高
為

 
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者
而
言
"

第
十
五
條

 

經
銓
敍
機
關
審
定
薦
任
官

 

等
合
格
實
授
後
；
而
未
取
得
簡

 

任
官
等
任
用
資
格
前
-
依
法
調

 

任
簡
任
機
要
人
員
、
技
術
人
員

 

或
簡
派
職
務
人
員
，
其
以
簡
任

 

或
簡
派
官
等
參
加
考
績
、
考
成

 

等

次

，
准
予
比
照
原
敍
薦
任
職

 

等
考
績
等
次
合
併
計
算
-
依
公

 

務
人
員
考
績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
I

 

項

規

定

-
按
年
核
算
取r

高
一
 

職
等
任
用
資
格
：
於
取
得
薦
任

 

第
九
職
等
資
格
後
，
所
餘
年
 

資

，
如
合
於
本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
 

二
項
規
定
者
，
取
得
升
任
簡
任

 

第
十
職
等
之
任
用
資
格
。

‘配
合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、
銓
 

敍
部
組
織
法
第
四
條
及
第
五
條
修
正
條
文

 

之
規
定
-
將

「
審
定
」
二
字
修
正
為
「
銓
 

敍
審
定
」

。

.1

‘配
合
臺
灣
省
费
任
職
公
務
員
銓
敍
委
託
審

 

査
委
員
會
之
裁
撤
，
將

「
銓
敍
機
關
」
修
 

正

為r

銓
敍
部
」

•

I )

 

r

本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四
項
所
定r

薦
任
第
七

 

■
職
等
以
下
職
務
」

，
為
期
明
確-

增
訂
第

 

二
項
條
文
，
明
定
係
指
職
務
之
列
等
最
高

 

為
薦
住
第
七
職
等
者
而
言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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